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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解读

陈 军1，2

1.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2.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安全工程研究院

【摘 要】 为帮助公众正确理解《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本文从危险化学品的确定原则、危险化

学品的增删情况以及其他变化三个方面分析了与《危险化学品名录》（2002版）的差异；从剧毒化学品

定义、剧烈急性毒性判定界限、剧毒化学品条目的变化三个方面分析与《剧毒化学品目录》（2002年版）

的差异，提出了加强宣贯培训、建立全覆盖的危险化学品管理模式、制定差异化的管理措施三个方面

的建议，以确保《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的有效落实。

【关键词】 危险化学品；剧毒化学品；名录；对比；建议

由于危险化学品的种类繁多，在我国经济基

础还比较薄弱，中小企业较多的国情之下，以目

录管理的方式开展危险化学品管理是目前提高

企业安全生产水平，改善安全生产形势的有效手

段。但是，自2003年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发布了《危险化学品名录》（2002版）[1]（简称02版

《名录》）以及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安

部等发布《剧毒化学品目录》（2002年版）[2]（简称

02版《剧毒目录》）以来，该名录一直没有修改。

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社会各界对于危险化学品关注的重点

不断变化；在国际上，联合国建立了《全球化学品

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以下简称GHS），将化学

品与危险货物分开，关注化学品全方位的危险和

危害；由于02版《名录》是基于危险货物建立的，

主要关注物理危险和急性健康危害，已不能反应

当前危险化学品的现状，有必要进行适当调整。

2011年3月2日国务院签署发布了新修订的《危险

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1号）[3]（简

称《条例》），规定危险化学品目录由国务院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公

安、环境保护、卫生、质量监督检验检疫、交通运

输、铁路、民用航空、农业主管部门，根据化学品

危险性的鉴别和分类标准确定、公布，并适时调

整。2014年2月27日，国家发布了《危险化学品目

录（2015版）》[4]（简称《目录（2015版）》）以替代02

版《名录》和02版《剧毒目录》。本文主要以与02版

《名录》、02版《剧毒目录》进行差异对比的方式解

读《目录（2015版）》。

1 与02版《名录》的差异

1.1 危险化学品的确定原则

表1列出了2个目录之间在危险化学品判定

上存在的差异，02版《名录》采用的标准实质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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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危险货物的分类，而《目录（2015版）》采用的

标准是基于GHS的分类标准。自2002年国际劳工

组织、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建立GHS制度

以来，GHS制度逐步在全球范围开始实施，我国

也积极参与该项制度的落实，而基于GHS标准建

立《目录（2015版）》也标志着我国在落实GHS制

度方面进入了实质性实施的阶段。另一方面，采

纳GHS分类标准，为识别出危险化学品更多的健

康危害和环境危害创造了条件，更有利于保护人

民群众的健康和生态环境。

表1  《目录（2015版）》与02版《名录》在危险化学品
判定标准的差异

目录 标准 危险和危害特性类别

02版《名录》
《常用危险化学品
的分类及标志》（GB 

13690-92）[5]
8大类

《目录（2015版）》《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系列标准[6]

根据GHS的“积木块原则”，
从28大类95个危险类别中
筛选出28大类81个类别

1.2 危险化学品的增删

《目录（2015版）》的编制原则是在与现行管

理相衔接、平稳过渡的基础上逐步与国际接轨。

因此，《目录（2015版）》的主体仍然是02版《名录》

中的物质。通过对《目录（2015版）》的分析，表2列

出了02版《名录》中主要删除和调整的条目类型。

军事毒剂、物品由于不在《条例》管辖范围内而被

删除；成分不明的物质、缺乏数据无法分类或不

符合危险化学品确定原则的物质实质上都属于

现有数据不满足危险化学品的确定原则；对于农

药条目的处理主要是由于管理的需要；对于类属

条目的处理主要是为了便于统一管理。

根据联合国危险货物运输建议书、鹿特丹公

约等国际公约以及国内危险化学品管理的实际

需要，《目录（2015版）》增加了部分条目。

表3列出相比02版《名录》增加条目主要的

来源。根据鹿特丹公约、斯德哥尔摩公约等国际

公约的履约需要，对列入公约的物质进行重点

管理；将国内现行相关目录中的物质列入《目录

（2015版）》，保障了有关法律规章管理的协调一

致；将《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中的化

学品列入《目录（2015版）》，确保了危险化学品在

各环节管理的统一性；其他新增的危险化学品也

都是出于安全管理的需要。

表3 相比02版《名录》增加条目主要的来源

来源 举例

鹿特丹公约[7] 八溴联苯

斯德哥尔摩公约[8] β-六氯环己烷
《中国严格限制进出口的有毒化
学品目录》[9] 氯化亚汞

《危险化学品使用量的数量标准
（2013年版）》[10] 三光气

02版《剧毒目录》 碘乙酸乙酯

联合国《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11]

叔丁基过氧-2-甲基苯甲酸酯
[含量≤100%]

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且国内有企
业生产或使用 戊二醛

事故、刑事案件 氟乙酸甲酯

1.3 其他变化

（1）危险货物编号。因为根据国家的有关标

准，危险货物编号已经废止。

（2）取消了危险性分类。由于危险化学品分

类体系的变化，原有危险性分类的表述方式在

《目录（2015版）》中很难实现，因此有关危险化学

品的危险性分类将另行发布。

2 与02版《剧毒目录》的差异

2.1 剧毒化学品定义的变化

《目录（2015版）》中剧毒化学品的定义是“具

有剧烈急性毒性危害的化学品，包括人工合成的

化学品及其混合物和天然毒素，还包括具有急性

表2 相比2002版《名录》主要删除和调整的条目类型

条目类型 处理方式 举例

军事毒剂 删除 二(2-氯乙基)硫醚（芥子气）

物品 删除 铝导线焊接药包

成分不明的物质 删除 UK-786

缺乏数据无法分类
或不符合危险化学
品确定原则的物质

删除 5-羟基-2-戊酮

部分农药 删除 杀螟腈

农药制剂 调整为原药

甲基乙拌磷粉剂[含量5%~50%]和
甲基乙拌磷[含量＞50%]统一调
整为O,O-二甲基-S-(2-乙硫基乙
基)二硫代磷酸酯（甲基乙拌磷）

各类含易燃溶剂制
品的类属条目

调整为
一个条目

含一级易燃溶剂的合成树脂
[-18℃≤闪点＜23℃]等类属条目
都统一调整为含易燃溶剂的合成
树脂、油漆、辅助材料、涂料等制
品[闭杯闪点≤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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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易造成公共安全危害的化学品。”相比02版

《剧毒目录》，最主要的变化是增加了“具有急性

毒性易造成公共安全危害的化学品”。也就是说

急性毒性并非确定为剧毒化学品唯一条件，对于

某些不满足剧烈急性毒性判定界限，但是根据有

关部门提出的易造成公共安全危害的，同时具有

较高急性毒性的化学品，根据管理需要也可作为

剧毒化学品管理。

2.2 剧烈急性毒性判定界限的变化

剧烈急性毒性判定界限与《剧毒化学品目

录》（2002年版）对比发生了较大变化，见表4。判

定界限的变化使剧毒化学品的范围变窄，有力于

剧毒化学品数目的减少。

表4 剧烈毒性判定界限变化

染毒途径或类别 《目录（2015版）》 02版《剧毒目录》

经口 LD50≤5mg/kg LD50≤50mg/kg

经皮 LD50≤50mg/kg LD50≤200mg/kg 

吸入

（4h）LC50≤100ml/m3

（气体）或0.5mg/L
（蒸气）或0.05mg/L
（尘、雾）

（4h）LC50≤500ppm（气
体）或2mg/L（蒸气）或
0.5mg/L（尘、雾）

对应的危险类别 急性毒性，类别1 急性毒性，类别1和类别2

2.3 剧毒化学品条目的变化

《目录（2015版）》含有剧毒化学品条目148

种，比02版《剧毒目录》减少了187种。其中，140

种剧毒化学品来源于02版《剧毒目录》；4种来源

与02版《名录》，分别是氯化氰、三正丁胺、亚砷

酸钙、1-(对氯苯基)-2,8,9-三氧-5-氮-1-硅双环

(3,3,3)十二烷（毒鼠硅）；新增了4种剧毒化学品，

分别是一氟乙酸对溴苯胺、2,3,4,7,8-五氯二苯并

呋喃、2-硝基-4-甲氧基苯胺、氟乙酸甲酯。

3 总结与建议

《目录（2015版）》是落实《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的重要的基础性文件，是企业落实危

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主体责任以及相关部门实施

监督管理的重要依据。《目录（2015版）》的发布对

于促进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各项制度的顺利实

施，确保危险化学品行业安全管理水平的持续提

升有着重要意义。由于《目录（2015版）》相对02版

《目录》和02版《剧毒目录》有很大的变化，为此提

出以下建议：

3.1 加强宣贯培训

危险化学品定义和分类体系的变化，对于企

业人员和政府监管人员都是巨大的挑战，只有加

强培训，才能正确地掌握危险化学品的定义和确

定原则，才能更有效的理解《目录（2015版）》。

3.2 建立全覆盖的危险化学品管理模式

由于危险化学品种类繁多，并非所有符合

危险化学品确定原则的化学品都已列入《目录

（2015版）》。对于混合物和未列入《目录》的危险

化学品，政府应该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例如《化

学品物理危险性鉴定与分类管理办法》，对其进

行管理。通过目录管理和鉴别分类管理，形成对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全覆盖。

3.3 制定差异化的管理措施

由于不同危险特性危险化学品之间存在较

大的差异，以当前统一的危险化学品管理模式，

势必会造成社会管理成本和企业管理成本的提

高，比如对于只有环境危害和慢性健康危害的危

险化学品，如六溴环十二烷、多氯三联苯等，采取

与具有燃爆特性危险化学品一样的措施是否有

科学和是否必要。因此，政府部门有必要针对不

同类型的危险化学品制定差异化的管理措施，即

可提高管理的效率，也可以减少管理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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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画线管理；三是施工中大型机械在超作业范围

纵横向移动时是否与车站值班员建立联系制度

并经车站值班员准许；四是施工结束开通前大型

机械是否撤离施工现场，并做为施工结束开通放

行条件之一；五是大型机械施工作业是否全过程

严格执行一机一人防护制度；六是完善大型机械

挖断电线、电缆、管网应急处置预案，减少施工事

故造成的影响和损失。

公司还针对施工现场对电缆防护编制了“七

不准”：一是施工人员没有接受铁路通信、信号及

供电光、电缆防护重要性知识教育，考试不合格

不准动土；二是没有与通信、信号及供电光、电缆

相关设备单位签订《安全协议》不准动土；三是施

工现场没有对通信、信号及供电光、电缆位置进

行确定不准动土；四是施工现场没有对通信、信

号及供电光、电缆进行防护不准动土；五是施工

机械没有专职职工盯控不准动土；六是设备管理

单位人员不到位不准动土；七是动用大型机械没

有上报总公司次日计划不准动土。

近几年来，随着铁路基本建设任务的不断增

加，铁路营业线及临近营业线上施工安全压力不

断加重，对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的要求越来越

高，通过安全风险“四预”管理，近年来我公司未

发生一起光电缆被挖断的事故，从根本上解决或

降低了施工中挖断光电缆的风险，有效地遏制了

此项安全风险的发生，确保施工安全和铁路运输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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